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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法英杰司考通国家司法考试教材: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核心考点精讲:刑法》是政法英杰培训学
校组织编写的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政法英杰司考通国家司法考试教材: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核心考点精讲:刑法》将国家司法考试大
纲的要求细化为一个个的具体考点进行解析，通过抽象概念与具体实例的组合来列明司法考试需要掌
握的知识，提醒考生容易混淆及出错之处，再辅以真题或模拟题及其解析来强化理解记忆。
《政法英杰司考通国家司法考试教材: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核心考点精讲:刑法》既可用来把握命题
思路，建立学习框架，又可作为全面备考的教材。
《政法英杰司考通国家司法考试教材: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核心考点精讲:刑法》共有8本，分别是
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理论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国
际经济法、商法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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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
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
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二）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具体认定 【本条的前提都是自动投案】《解释》第一条第（
二）项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外，还应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
、前科等情况。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差别，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
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
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无法区分已交代的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相当
，一般不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即不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
动交代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三）关于“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种罪行”的具体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向司法机关主动如实供述本人的其他罪行，该罪行能否认定为司法机关已掌
握，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
如果该罪行已被通缉，一般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作出判断，不在通缉令发布范围
内的，应认定为还未掌握，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
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视为已掌握。
如果该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实际
掌握该罪行为标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
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
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
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代因
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比过去更严格了）。
 【Q51】什么是坦白？
它是法定量刑情节吗？
【刑罚论14】 【A】坦白是指被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自己
已经被办案机关掌握的罪行的行为。
它有两个特征：（1）犯罪嫌疑人不是自动投案的，是被抓获的；（2）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的犯罪事
实是已经被办案机关掌握的。
 以前，坦白不是法定量刑情节。
很多犯罪嫌疑人如实坦白的结果是获得的刑罚比不坦白还重。
《刑法修正案（八）》将坦白变成了法定量刑情节。
“修八”第8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
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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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法英杰司考通国家司法考试教材: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核心考点精讲:刑法》是政法英杰培训学
校2012年培训指定教材，该套教材已连续出版四年，今天是第五版，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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